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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校内申诉、行政复议、司法诉讼等几种主要方式解纷效果不理想。根据

高校教育纠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可以构建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其从可行性看已具备一定的法

律基础、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应从仲裁机构设置入手，并对受案范围、

举证责任、运行程序及裁决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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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everal main methods for resolving educational dispu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intra-campus appeals,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nd judicial proceed-
ings.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college education disputes,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f college education disputes can be constructed, which has a certain legal basis, theoreti-
cal basis and practical ba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easi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bitra-
tion system for educational dispu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art with the establis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79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79
https://www.hanspub.org/


谭齐莹 
 

 

DOI: 10.12677/ojls.2023.112079 549 法学 
 

ment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make clear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the 
burden of proof,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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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校扩招，高校学生人数越来越多，高校教师人数也随之增多。据教育部统计，截至到 2021 年，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本专科在校生 3496.13 万人，在学研究生 333.24 万人，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188.52 万人 1。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公民维权意识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高校教育纠纷呈现出复杂

性、多样性和专业性等特点[1]，并形成了多发趋势。 
根据高校行使的权力性质不同来划分，可以将高校与学生、教师的纠纷分为行使行政权力引发的管

理性纠纷和行使学术权力引发的学术性纠纷两大类。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高校对学生、教师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性纠纷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纪律处分类纠纷，例如警

告、记过、开除学籍等处分行为引发的纠纷；第二类是学籍管理类纠纷，例如招生入学、休学、退学等

纠纷；第三类是学历、学位授予类纠纷，例如不予颁发学位证、毕业证或者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等纠纷；

第四类是人事管理类的纠纷，例如工资待遇、培训进修以及辞职辞退等纠纷。 
第二，高校对学生、教师行使学术权力的学术性纠纷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学生课程考核成绩评定纠

纷、教师教学评价纠纷；第二类是学位论文评定纠纷；第三类是学术不端认定纠纷；第四类是教师聘期

考核、导师资格的授予、职称评定、任职资格评定等纠纷。 

2. 高校教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困境分析 

目前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机制主要有申诉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各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高

校教育纠纷时各有优势，又互相协作，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阶段部分规定出

现了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无法有力地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其在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可作如下分析。 

2.1. 教育申诉制度运行不畅 

根据高校教育纠纷主体的不同，可将高校教育申诉制度分为学生申诉制度和教师申诉制度。 

2.1.1. 学生申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均对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作出了规定，校内申诉制度可以使高校教育纠纷在高校内部有效化解，理论

上是学生陈述申辩、维护自身权益的理想选择，但其实施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具体原因如下：第一，申

诉制度的程序设置缺乏具体化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表现为：立法上对领导、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

Open Access

 

 

1参见《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载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3/t20220301_603262.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3/t20220301_603262.html


谭齐莹 
 

 

DOI: 10.12677/ojls.2023.112079 550 法学 
 

等申诉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比例与人数规定不清晰，具体的程序事项设置模糊，且存在行政色彩浓厚的固

有缺陷，公正性与中立性难以保证。第二，申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较小，无法涵盖学生维权需要。从《教

育法》第 43 条和《规定》第 6 条来看，立法规定学生可以进行校内申诉的范围限制为人身权、财产权、

受教育权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学生对课程评价、学位论文等学术决定处理不满时则无法申诉，

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据学者调查统计，近 60%的学生对申诉制度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2]；此外，还存

在缺乏监督机制、与其他解纷机制链接不畅的缺陷，这些都使得学生校内申诉制度在实践中的作用难以

有效发挥。 

2.1.2. 教师申诉制度 
《教师法》第 39 条 2 明确了教师具有申诉权，教师申诉制度是保障教师行使陈述、申辩的重要途径，

是践行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从实践运行情况来看，教师申诉制度在法律规定中存在申诉部门

不明确、程序规定不清晰、申诉后的救济渠道封闭等问题，导致实践过程中广泛存在程序操作随意性大、

申诉案件久拖不决、申诉结果不公等运行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因此教师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

在教师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的今天，申诉制度更是难以满足当前教师维权的时代需求，亟需规范化和科学

化调整。 
值得说明的是，2018 年修改的《教育法》第 42 条规定了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评定教学、

调查处理学术纠纷等职责 3，根据该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高校学术治理的重视，为健全学术治理体系、解

决高校学术纠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 

2.2. 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不强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规定了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申请行政复议 4，

但该规定明确受理案件的行政主体是教育行政机关，而高校与教育行政机关的在法律上的关系界定不明；

大多数人认为行政机关是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属于教育行政机关的范畴，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解

决师生与高校之间的教育纠纷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教育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狭窄、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行政复议机关为逃避责任消极应对以及与其他解纷机制之间衔接不畅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行政复议解决

高校教育纠纷的可操作性不强。 

2.3. 行政诉讼的解纷作用有限 

自治性和学术性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阶段教育的显著特征，学界和实务界对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管

理一直持审慎态度，基于此，行政诉讼在解决高校教育纠纷时存在受案范围小和受案后审查范围有限的

缺陷。第一，在受案范围上。学生能够起诉的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受教育权等，而高校与学

生的其他管理性纠纷和学术性纠纷不是法院的诉讼受理范围；对于教师与高校的纠纷，司法实践中人民

法院仅受理事业编制教师与公立高校、教师与民办高校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

排除了对教师与高校之间因职级、职称或者岗位调动等争议的受理。由此可看出，高校师生能够申请法

院解决教育纠纷的情形实在有限。第二，审查范围上。即便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基于尊重高校自治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九条：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

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

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

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一) 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

学研究计划方案；(二) 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三) 调查、处理学术纠纷。(四) 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五) 按照章程审议、

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 
4《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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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立场，法院在审理时只对高校作出此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实质处理结果不会过多干

预，因此行政诉讼解决高校教育纠纷时无法保障实质公正，此类情形出现在实践中不算少数。例如于艳

茹诉北京大学案中[3]，北京大学虽因违反程序公正原则败诉，但后续于艳茹是否能获得博士学位仍由北

京大学对其学术能力评价后决定。综上，行政诉讼解决高校教育纠纷时明显力不从心，无法解决高校广

大师生维权的实际需求。 
此外，高校教育纠纷中学术纠纷与管理纠纷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实践中，高

校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教学管理会影响学术管理，例如贵州大学在研究生学位授予条例中规定受记过以上

处分且未被解除者，不受理其学位申请 5；部分学生后续申请学位会受到影响。教师人事纠纷与教师职务、

职称、教学考核评价等学术评定结果往往是人事决定的基础，如近年来各大高校对青年教师实行的“非

升即走”模式[4]，教师能否留在高校很大程度上涉及学术评价问题。因此，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关键不

仅要处理好一般的教育教学管理纠纷，更要处理好高校内的学术纠纷。 
综合上述分析，高校管理纠纷和学术纠纷是在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中的高校、学生、教师之间，由于

实体或程序失范而在师生管理、学术评价、教育教学评价等方面产生的特殊纠纷。由于高校教育纠纷在

内容上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在伦理上的特殊性特点，目前诸多解纷机制对此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进而

使其成为当下司法审查的“真空地带”；而具备专业性、中立性和权威性的仲裁机制为解决高校教育纠

纷这种特殊的纠纷提供了可能性。 

3. 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含义与意义 

3.1. 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含义 

根据 1995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的规定：教育仲裁是指通过仲裁机构，裁断平等主体间教育纠纷的制度。但《意见》中还明确，

可提请教育仲裁的范围为平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合同争议和财产性纠纷。据此可知，该意见针对

的主体是“平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且是对民事合同适用仲裁的规定，不包括常见的教育纠纷类型，

而本文探讨的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是为解决高校教育过程中各教育主体间产生的纠纷而设置，因此，

有必要对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含义重新进行定义。 
本文中的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是指高校、教师、学生将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有关教育关系

的权利义务的法律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专门处理教育法律纠纷的教育仲裁机构，并由其对双方的纠纷

进行处理，并做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从而解决教育法律纠纷的活动和制度[5]。 

3.2. 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意义 

作为一种新型的解决高校教育纠纷的解纷机制，高校教育仲裁能够弥补现行教育纠纷解决机制的不

彻底性和司法救济滞后性的缺陷，为高校教育纠纷当事人提供更多、更优的选择。当高校教育纠纷发生

时，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校内申诉的内部救济途径解决，也可以通过教育仲裁、司法诉讼等外部途径解

决。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是解决学生、教师与高校之间教育纠纷的理性选择。一方面，仲裁制

度本身具有裁决效率高和裁决结果符合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愿的优势。相对于法院繁琐的诉讼程序，教育

纠纷仲裁制度处理方式灵活、裁决程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符合当事人的实际需要，有利于节

约解纷成本，减轻纠纷当事人的负担。另一方面，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程序公正性和保障执行效率的

 

 

5《贵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一) 受过记过以上处分，且没有

被解除；(二) 累计 2 门学位课程或累计 3 门课程补考者；(三) 考试作弊或存在剽窃他人成果、抄袭他人论文或买卖代写学位论文

等学术不端行为；(四)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认为不能受理其学位申请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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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相对于申诉、调解等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制度具有体系化和较为完善的程序规定，在尊

重纠纷当事人意愿的同时遵循仲裁的裁决程序，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仲裁裁决程序和裁决结果大体

符合纠纷当事人的意愿和预期，大多数裁决能得到当事人的自觉履行，当纠纷当事人拒绝履行具有效力

的裁决时，仲裁庭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是解决学生、教师与高校之间教育纠纷的最佳选择。一方面，教育仲

裁能够弥补法院审理教育纠纷时对专业知识把握的不足。法院处理高校教育纠纷时一般会处于干预过多

面临法官能否胜任和干预高校自治的质疑与法院干预不够(即只审理高校教育纠纷中的程序性事项)而不

能解决实体不公的进退两难之境，但教育纠纷仲裁制度中的专家型仲裁员以其专业知识和教育经验可以

妥善处理高校教育中的特殊性、专业性纠纷，解决了司法上要求法官在解决任意纠纷时都是专家和“外

行审内行”的难题，维护了高校自治和学术规则。另一方面，教育纠纷仲裁制度能够通过“非对抗性”

的方式化解“伦理维持性”纠纷，解决了作为教育纠纷主体的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传

统意义上的伦理关系难题，使得双方能够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通过沟通、磨合与技术性的裁断程序达到

纠纷解决的目的，实现主体之间的“伦理维持”[6]。 

4. 建立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4.1. 法律基础 

第一，教育部多次强调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高等学校的法治工作，全面

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目前国内各高校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的意识还较为薄弱，依法

治校的制度和措施尚不健全；仲裁制度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建设

法治高校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中发挥力量。 
第二，从教育法律体系上看，无论是教育宏观层面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立法，还是从教

师角度的《教师法》和从高校学生角度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立法规定上看，对于高校教育

的规定在立法层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这为构建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第三，从教育政策导向上看，在教育领域建立仲裁机构的提议由来已久，早在 1995 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发布的《意见》中就提出要建立教育纠纷仲裁制度，虽未得到落实，但各界人士并未就此放弃。2016
年教育部在《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中提出：在招生、职务评聘、学术评价、学术不端行为认

定领域，探索试行专业裁量或者仲裁机制。2019 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

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完善考试仲裁机制，将仲裁制度作为解决高考特殊类型招生工作中的解决

机制。以此观之，通过教育仲裁机构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已经得到了相关人士的认可，不难推断教育仲裁

的发展趋势是良好的。 

4.2. 理论基础 

相对于通过诉讼和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教育纠纷，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集程序公正与

形式灵活、权威性强与便捷性高于一体的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权威性。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权威性来源于其准司法属性，即当

事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实现仲裁裁决。相对于没有保障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经过教育仲裁机构作

出的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在一方当事人不主动履行仲裁裁决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第二，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仲裁员的专业性较强，对于复杂的高校教育纠纷，高校

教育仲裁机构的仲裁员中有具备法律知识和各学科专业知识的人才，了解高校教育纠纷的现状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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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准确明晰纠纷焦点，进而公正、合理地进行裁决，裁决结果也更易获得双方的认可。 
第三，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公正性与独立性。高校教育仲裁的仲裁员由校内外分别具备法律

知识、学科专业知识的专家组成，独立于高校和其他社会团体，不存在利益冲突，能够公正裁决。同时

仲裁制度具备司法活动对程序性的要求，又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自治，兼具诉讼机制和非诉解决机

制的特点和优点，可以让当事人对解纷机制产生信任感。 
第四，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具有便捷性。仲裁制度虽有程序的要求，但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仲

裁裁决程序中兼顾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仲裁程序和仲裁员，让

学生、教师和高校都具有选择性；且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能够保护学生、教师与高校隐私的现实

需求，审理过程更温和、融洽，利于纠纷当事人更和谐地解决纠纷。 

4.3. 实践基础 

第一，国外高校对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适用率高且解纷效果明显。通过对比较国外高校教育纠纷的

解决机制，发现许多国家都实行司法有限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原则，非诉机制的适用率很高。美国创造

性地设置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法国设置的教育行政系统的内部司法制度和印度设立的准司法机构学院法

庭[7]，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教育纠纷仲裁制度。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教育纠纷发生后选择通过教

育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占比很高且解纷效果良好，我国可以借鉴各国的立法理念、实践经验和具体操作

模式，从而促进我国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与发展。 
第二，我国二十多年的仲裁实践可以为教育仲裁提供经验借鉴。我国自 1995 年实施《仲裁法》后，

又相继实施劳动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仲裁经

验，能够为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设立与运行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新修改的《体育法》规定了部分

体育仲裁制度的实施细则，使国内解决体育纠纷取得了质的进展，后续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体育仲裁规

则，这为高校教育仲裁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方法借鉴。 
第三，我国部分高校对教育纠纷仲裁制度有一定的实践经验。2005 年中国地质大学成立学生事务仲

裁委员会，2009 年浙江工商大学设立校内争议裁决委员会处理教职工职称、评优评奖、行政奖惩等争议 6，

对我国高校设立教育仲裁机构具有建设性意义。 

5. 高校教育纠纷仲裁制度的具体构建 

5.1. 高校教育仲裁制度的总体原则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制度设置以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应当将以下几个

原则作为高校教育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一，自愿性原则。意思自治的理念是仲裁的灵魂所在，自愿性原则应为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在

高校教育仲裁制度中主要体现为双方合意选择仲裁程序、仲裁形式、选择仲裁员等。 
第二，中立性原则。由于学生、教师与高校纠纷双方地位的差异，而我国实践中受行政机构影响较

大，仲裁机构保持中立性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与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利益关联，获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

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才能保证纠纷能得以公正解决。 
第三，公正合理原则。仲裁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结合高校的实际

情况和学生的个人情况作出符合法律和情理的裁决，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尽量从根本上消除高校与学

生的纠纷。 

 

 

6《浙江工商大学校内争议裁决办法(试行)》第三条教职工与学校所属部门之间发生的以下争议，适用本办法申请裁决：(一) 在教

职工职称、科研项目以及评优、评奖的申报或推荐程序中发生的争议；(二) 行政奖惩中发生的争议；(三) 教职工因不服学校所属

部门对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形成的其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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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校教育仲裁机构的具体设置 

高校教育仲裁机构在设置上总体参照普通仲裁的形式，但因其性质与普通仲裁有区别，具体内容上

亦有所差异。 

5.2.1. 仲裁机构的设立 
鉴于高校大都位于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因此高校教育仲裁机构应设置在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高

校教育仲裁可由当地市政府牵头组建，但基于仲裁中立性原则的理念考量，高校教育仲裁与其他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不相隶属。 
在高校教育仲裁机构的具体设置上，应设置主任、副主任和仲裁委员，仲裁委员应当有教育行政部

门代表、工会组织代表、教职工代表、学生的利益代表、各学科专家等构成。高校教育仲裁机构还应配

备相当数量仲裁员队伍，为保证仲裁员的公正和全面，仲裁员实行聘期制，期满后更换一定比例的仲裁

员。基于高校教育纠纷的特殊性，仲裁员分为专业仲裁员和法律仲裁员；专业仲裁员按照高校的学科进

行分类，处理高校学术纠纷；法律仲裁员是精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参与任何纠纷的审理，但处理学术

纠纷时必须保证有专业仲裁员参与。 

5.2.2. 受案范围 
高校仲裁制度的设立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诉讼和其他非诉机制无法解决或解纷效果不好的问题，在

受案范围上应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纠纷：第一类是高校对师生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性纠纷；第二类是

高校对师生行使学术权力的学术性纠纷；第三类是其他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例如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民

事纠纷、教师与高校的聘任纠纷等，此类纠纷虽然可以通过其他解纷机制解决，但出于对高校师生权益

的保护和意愿的考虑，若高校师生申请仲裁裁决也应予以支持。 

5.2.3. 举证责任 
由于高校教育纠纷中公权力占据主导地位，为改变高校师生处于弱势的不利局面、保障高校教育纠

纷双方的实质平等，将不同性质纠纷的举证责任予以区别；涉及民事纠纷，当事人申请通过高校教育仲

裁解决的，举证责任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涉及行政管理纠纷和学术纠

纷，举证责任参照行政诉讼法的举证原则，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即高校)承担举证责任，以便

于监督高校依法作出合法合理的决定，保障高校师生的合法权益。 

5.2.4. 仲裁程序 
高校教育仲裁同普通仲裁规则一样，仲裁的审理程序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公开审理为例外，此原

则符合学生、教师及高校的利益。 
首先，申请与受理。教育仲裁具有被动性，遵循不申请不理原则，仲裁的启动需要依照当事人的申

请，但只需教育纠纷的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对相应材料形式审查，审查合格即可通知另一方当事

人参与仲裁审理程序。其次，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分为普通仲裁庭和独任仲裁庭，办理具体案件的仲

裁员办法与普通仲裁类似，由争议双方选定或仲裁委员会指定。根据案情的繁简程度决定适用仲裁庭的

类型，同时设置仲裁员回避程序。最后，仲裁审理与裁决程序。参照《仲裁法》的规定，主要程序是开

庭准备、仲裁庭调查、仲裁庭辩论、仲裁庭调解、仲裁庭裁决五个部分，仲裁庭必须经过审理才能作出

裁决，仲裁庭裁决程序和裁决结论的得出与普通仲裁程序大体一致。 

5.2.5. 裁决效力 
对一裁终局的事项，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对非一裁终局的事项，当事人对裁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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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裁终局的事项和非一裁终局的事项的区分主要是以是否能通过司法程序

解决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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